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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共青团员身份认定工作处置办法一览表（2021 版） 

 

2015 年 9 月前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底 2019 年 1 月后 

入团时未满 13 周岁 入团时年满 13 周岁 

有发展编号 
无发展 
编号 

有发展编号 
无发展
编号 

有发展编号 
无发展
编号 入团时 

未满 13 周岁 
入团时 

年满 13 周岁 
入团时 

未满 13 周岁 
入团时 

年满 13 周岁 
入团时 

未满 14 周岁 
入团时 

年满 14 周岁 

团员档案 
资料齐全 

（入团志愿书、
团员证、入团申
请书、团内表彰
处分、团员发展
过程纪实簿等） 

若在现实工作、生活中能够有效体现团员
先进性的，由现所在团支部对其团员发展
程序进行审查，确定其发展程序的完整
性，并在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后，提
交支部大会表决，讨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
重新认定正式入团时间按照其年满 14 周
岁的年月，表决通过的填写《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团员入团时间认定审批表》，并
报上级团组织审批。 

无需重新认定。 

不予承认其团员
资格，编号收回
并上报。需从现
在起履行团员发
展程序，重新发
展。 

若入团时未满 14

周岁，必须经过
少先队组织的推
优入团程序，且
经过县级团组织
审批；若已满 14

周岁无需重新认
定。 

不予承认
其团身
份。 

(注:省外
在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发
展为团员
的除外) 

不予承认其团员
资格，编号收回
并上报。需从现
在起履行团员发
展程序，重新发
展。 

若入团时未满 14

周岁，必须经过少
先队组织的推优入
团程序，且经过县
级团组织审批；若
已满 14 周岁无需
重新认定。 

不予承认
其团员身
份。 

不予承认其团
员资格，编号
收回并上报。
需从现在起履
行团员发展程
序，重新发
展。 

无需重新认定。 

不予承
认其团
员身
份。 

无志愿书、无
团员证 

不予承认其团员身份。如果本人提出要
求，愿意履行团员义务并符合入团标准
的，可以在现所在团支部，按照新的团员
发展程序重新入团。 

由现所在团支部配合本人收集证明材料，若已超过六个
月未参加组织生活且无缴纳团费记录的，不予承认其团
员身份。 

参照 2015 年 9 月
前同等情况执
行。 

参照 2015 年 9 月
前同等情况执行。
（智慧团建系统中
可下载电子版入团
志愿书的可直接打
印并加盖基层团委
印章。） 

参照 2015 年 9 月
前同等情况执行。
智慧团建系统中下
载的电子版入团志
愿书可作为重要证
明材料。（智慧团
建系统中可下载电
子版入团志愿书的
可直接打印并加盖
基层团委印章。） 

由现所在团支部配合本人收集证明材料，若在六个月之
内参加组织生活或者按时缴纳团费，且未受到劝退或除
名处分的，需按以下流程进行认定。 

1.出具团籍证明。一是入团时所在基层团委直接掌握其
入团事实的，提供团支部讨论接收该同志为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等的支部会议记录、表决票等原始资料的原件
（复印件），或提供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其入团等证明材
料，由基层团委直接出具团籍证明并盖章。二是由入团
所在支部至少 2 名团员确认其入团事实并出具书面证
明，再经入团时上级团委核准后出具团籍证明并盖章。
三是近两年所在团组织提供其参加组织生活、缴纳团费
情况等佐证材料，同时出具团籍证明并盖章。 

2.召开支部大会。根据团籍证明，由现所在支部委员会
会议讨论研究是否确认其团员身份，并通过支部团员大
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的填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
员登记表》。入团时间按照其满 14 周岁的年月进行认
定。 

3.整理团员档案。整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入团
时间认定审批表》、团籍证明材料、支部大会表决情况
等材料，报上级团组织审批，审批通过后将以上材料归
入个人团员档案。 

无志愿书、有
团员证 

若团员证信息记录不全不规范的，且已超过六个月未参加组织生活且无缴纳团费记录的，不予承
认其团员身份。 

若团员证信息记录全面规范，由现所在团支部考察其现实表现以及参加组织生活等情况，配合本
人收集证明材料。认定程序参照 2015 年 9 月前入团时年满 13 周岁无志愿书、有团员证的情形。 

有志愿书、无
团员证 

若入团志愿书保存完好，入团信息填写规
范的，按照档案资料齐全的情况重新认定
其团员身份并补办团员证。 

若入团志愿书保存完好，入团信息填写规范的，认定其
团员身份并补办团员证。 

 


